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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行为的司法认定与适用困境

◆赖晓珊

(中国政法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自助行为虽然已被写入«民法典»中,但在司法实践中,自助行为规则的适用与法律条文的规定无法完全相适

应.现行法律无法涵盖现实中的自助行为现象.基于有些情况下,私力救济的自助行为能够解决问题或纠纷的,则无

需动用国家机关资源,否则,将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故应将“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列为辅助性要件.自助行

为的构成要件可划分为必备要件与辅助性要件,自助行为也需进行分类,让公民对自助行为的适用更加明确,司法认

定也能够统一裁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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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民法典》正式确立了自助行为规

则，使自助行为合法化。 但在司法实践中，自助行为的认

定与《民法典》规定的法律条文并不完全吻合，民事主体在

适用自助行为规则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惑。 因此，准确理

解自助行为的含义与适用条件尤为必要，立法者也应结合司

法实践中相关的自助行为适用情景，就自助行为完善相应的

法律条文。

一、自助行为的含义与构成要件

自助行为的由来已久，且广泛存在，早在１９８９年，我

国学者就初步研究了自助行为制度，《我国应当建立民事自

助制度》一文提出民事自助是“公民为保护自己权利，对他

人人身施以拘束或对其财产进行押收或毁损的行为”，并讨

论了自助行为的四个必要条件，即保护自己的请求权并以保

护权利的实现为限；国家机关援助不及；须依法定方法自

助；采取自助措施不得超过避免危害的必要限度。 王利明

教授认为自助行为是“权利人为保证自己请求权的实现，在

情势紧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对

他人的财产或自由施加扣押、拘束或其他相应措施，而为法

律或社会公德所认可的行为。”李永军教授将“自助行为”

定义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以自己的力量对加害人的

自由、财物进行约束或者扣押的行为”。

关于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要

件说、四要件说、五要件说和六要件说。 德国学者卡尔·

拉伦茨提出自助行为的三个要件：存在请求权、不能及时获

得国家机关的援助，以及如不采取措施，请求权将受到损害

或很难实现的危险。 四要件说以徐建伟为代表，包括目的

要件、情势要件、方法要件和限度要件。 杨立新教授持五

要件说，即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情况紧迫而来不及请求国家

机关的援助、自助的方式是保障请求权实现所必需的、须为

法律或社会道德所认可、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 孟继超、

刘鹏崇认为自助行为包括以下六个要件：目的要件、情势要

件、对象要件、方法要件、限度要件和及时申请要件。

结合《民法典》第１１７７条规定的“自助行为”法律条

文，自助行为包括以下四个构成要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实施自助行为具有紧迫性、必要性；权利受侵害者

实施自助行为(保全行为)；自助行为的适当性。 然而，实施

自助行为是否必须同时具备以上四个构成要件？ 哪些要件

是必备的？ 哪些要件可作为选择性的条件？ 权利人实施自

助行为时面临的紧迫情况应如何理解？ 权利人实施自助行

为采取的措施是否必然会损害侵权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

在适用民事自助行为规则时，立法者与司法裁判者在理论与

实践之间出现了无法紧密结合或无法体现一致性的困境。

因此，有必要对民事自助行为的适用范围做进一步探讨，以

便完善自助行为的立法制度，使自助行为在秩序范围内实现

正义价值，这是自助行为合法性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二、自助行为的司法认定与适用困境

(２０２３)辽１４２２民初９７９号《民事判决书》排除妨害纠

纷一案中，原被告存在相邻关系，双方对相邻边界石墙的权

属有争议，被告欲在争议墙处垒砌院墙。 原告不同意，自

行搬来红砖放在争议边界的石墙上，被告将这些红砖推倒，

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 法院结合双方的土地使用

证、房屋所有权证及现场情况，认定争议墙体所占土地使用

权归被告，被告依法享有对该石墙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

利。 法院认定被告将原告堆在该墙上的红砖推倒，属于自

助行为。 经现场勘查，被告没有损坏推倒的红砖，故法院

不支持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

由此案例引发以下两点思考：第一，自助行为要在何种

紧迫程度的情况下才适用？《民法典》第１１７７条中的“情况

紧迫”应如何理解？ 该案中被告与原告发生石墙权属争

议，属于邻里纠纷，虽然权利人的财产面临威胁或侵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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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出现紧迫情况，也不存在“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

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之情形。 如果被告不推倒争

议石墙上的红砖而是通过法律途径起诉，要求排除妨害，同

样可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因此，如果认定该案被告推

倒红砖的行为属于自助行为，那么，自助行为的适用范围则

可以扩大解释为：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只要面临威胁或侵害，

权利人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该威胁或侵

害。《民法典》规定的自助行为法律条文中的“情况紧迫”

应理解为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权利人来不及向国家

机关求助的情形，而“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

难以弥补的损害”可作为参考要件而非必要条件。

第二，本案被告采取私力救济行为后并没有寻求公力救

济方式解决争议，在被告看来，推倒原告放置的红砖，被告

的权利即已得到保护，自助行为的最终目的已实现，其无须

再寻求国家机关的帮助。 因此，《民法典》第１１７７条中关

于权利人“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这一要件，在

某些特殊情形下，并不是必备的要件。 而一些学者如邵步

云认为如果行为人不及时提出请求或者其自助行为不被有关

国家机关事后认可，则自助行为实施者应承担侵权责任，也

显得过于绝对。 立法者应当考虑到在某些情形下，权利人

实施完自助行为后，侵权人可能会出现妥协，或在第三人的

规劝下，侵权人自行与权利人和解，双方之间的矛盾纠纷业

已解决，那么，仍强求权利人去寻求国家机关的帮助，将会

浪费国家公权力及司法资源。 杨立新教授在《民法典侵权

责任免责事由体系的构造与适用》一文中也表达了此观点。

因此，笔者认为，“请求国家机关处理”可纳入自助行为的

辅助性要件中，而无须列为必备的构成要件。

再看第二个案例，(２０２３)吉２４０１民初１９２２号《民事判

决书》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某员工利用人事经理一职谎报

离职原因为“双方协商一致，单位提出解除”，以谋求公司

向其承担相应补偿，公司为此没有为该员工办理社保、公积

金等解除手续，并继续为该员工缴纳社保费用。 法院认

为，该公司主张该员工退还多缴纳的社保费用之争议事实发

生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后，双方已不存在相关劳动法律所

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该期间的权利义务不再适用相关劳动

法律法规调整，故本案公司主张不当得利符合法律规定。

公司在没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继续为该员工缴纳工伤保

险、医疗保险、公积金、大额保险费用，该行为系公司的自

助行为，公司因此受损，员工因此获得不当利益。 故公司

要求员工返还不当得利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 由此可知，

自助行为不必然导致侵权人的利益受损。 但结合一些学者

的研究观点，学界普遍认为，自助行为会对侵权人的利益造

成损害，如张西建、胡冬舫认为自助行为的法律效果之一是

免除权利人的责任，权利人实施自助行为而损害他人权益，

不负民事责任；德国学者梅迪库斯主张自助行为是在法定条

件下，权利人侵害他人之物并对债务人实施暴力的行为。

而在该案例中，权利人并没有直接采取侵害侵权人的任何措

施，相反，以不变应万变，继续为该员工购买社保，以避免

自身出现更大的经济损失。 可见，如果能够认定这是一种

自助行为，那么，该公司采取的此种合理措施是一种特殊

的、有别于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自助行为。

(２０２２)沪０１０１民初８１８５号《民事判决书》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中，权利人 A 公司采取了兼具上述两个判例的

自助行为方式，有攻亦有防，是混合型的私力救济。 A 公

司与B公司共同租赁一处房产，并由 A公司与产权人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A 公司再与 B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 A
公司使用该房产的２５％，B公司使用该房产的７５％，租金

等费用按上述比例各自承担。 B公司后出现欠租，A 公司

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换锁阻止B公司进入涉案房屋并要求B
公司付清费用后才可继续使用该房屋，A公司支撑了半个月

后也无法继续负担该房屋的全部租金，只能与产权人协商提

前解除租赁合同，并为B公司支付了其拖欠房东的租金等费

用及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 A公司上述行

为系合理的自助行为，A公司遭受的损失应由B公司承担。

A公司与产权人协商解除租赁合同是为避免因 B公司欠付

租赁费用而导致 A 公司被追究租赁合同违约责任所采取的

合理措施。 该案例的 A公司面临的是租赁合同纠纷，能否

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自助行为法条，笔者认为是可

以的，虽然B公司与 A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但 B公司的违

约行为导致 A公司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A 公司将面临承

担房屋产权人违约金及B公司应付租金费用的损失，情况紧

迫且无法立即寻求国家机关的援助。 因此，A公司实施自

助行为的前提条件已满足。

自助行为作为《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编的一项新设立的

重要制度，在司法认定中，不免会出现适用困境，裁判者根

据其认知与经验，对自助行为进行辨别与认定，但有时往往

无法将其与法律条文相对应。《民法典》规定的自助行为仍

属于比较狭义的理解，导致现实中很多类似自助行为的现

象，无法通过引用法条进行认定，法官只能按照自己的理

解，进行简单判定与表述。 这也充分反映了为何上述三个

判例仅有“自助行为”的认定，却无法直接引用《民法典》

第１１７７条的原因。

三、自助行为的适用范围及制度完善

(一)自助行为的要件分类与完善

民事自助行为可进一步明确必备的构成要件与辅助性要

件。 必备的构成要件包括：(１)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

害；(２)情况紧迫而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的保护；(３)受害

人在必要的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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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件包括：(１)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

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之紧迫情形；(２)自助行为实施后应请求

国家机关进行保护。

(二)自助行为的分类

民事自助行为可按一定的标准划分自助行为的类型。

第一，按权利人采取合理措施的方式，可分为进攻型自

助行为与防御型自助行为。 进攻型自助行为，即权利人采

取的合理措施在合理的范围内会对侵权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

损害；防御型自助行为则是指权利人面对合法权益受侵害，

采取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方式，并未对侵权人直接实施正

面反击，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暂时采取保全自身权利的措

施，待国家机关最终给予处理时，该自助行为得到正面评

价，受害人的权利得到维护。

第二，按照权利人采取合理措施的种类，可分为单一型

自助行为与混合型自助行为，单一型自助行为指权利人采用

一种合理措施进行私力救济；混合型自助行为指受害人采取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合理措施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三，按照权利人实施自助行为的对象，可分为对人或

行为的自助行为(如暂时限制侵权人的人身自由、阻止侵权

人的某一行为)、对物的自助行为(如扣押侵权人的财物)。

第四，按照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可分为广义的自助行

为与狭义的自助行为，广义的自助行为指满足上述３个必备

构成要件的自助行为；狭义的自助行为是指既符合３个必备

构成要件，又满足辅助性要件的自助行为。

四、结束语

《民法典》第１１７７条中自助行为的适用范围及构成要

件的内容应予以进一步完善，以便使自助行为制度与司法实

践紧密结合。“情况紧迫”涵盖的范围应作广义的理解，不

必限制为“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

损害”，只要出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无法得到国

家机关及时给予援助的情况，即属于情况紧迫。 而在权利

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作为必备的

构成要件，可限制权利人随意运用自助行为规则。 采取合

理措施实施自助行为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纠纷，再要求权利

人申请国家机关进行处理，避免浪费国家机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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